附件1

资格复审材料提交须知
各位考生：

根据《江苏海州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》，现进入资格复审环节。请按照要求于2025年5月21日、22日9:00—17:00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丰惠广场7楼提供相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，逾期视为放弃。

资格复审需提供的材料(请仔细阅知)：

（1）本人身份证；

（2）各层次的学历和学位证书；

（3）国（境）外留学人员需提供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材料；

（4）国内毕业生需提供学信网打印的带二维码的学历证明；

（5）报考岗位需要的其他资格证书；

（6）有工作经历需要的岗位，需提供工作经历证明。证明材料为岗位表中要求年限的社保记录和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，证明工作经历与报考岗位相关（或劳动合同中有条款可证明从事的工作与岗位相关）；

（7）考生承诺书。
以上（1）-（6）需提供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。原件当场审核后退回给考生，复印件留档。
资格复审不合格的，取消面试资。被取消面试资格者如对资格复审有异议，可在收到通知后1日内向负责资格复审的部门陈述申辩。


